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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邢台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2020 年）》（以下简

称《规划》）于 2011 年 4 月获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规划》

自批准实施以来，全市增强了按照规划用地、管地的意识，

在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的基础上，保障了经济社会

发展的合理用地需求，推动了社会事业发展和进步。随着京

津冀协同发展、中原经济区、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

施，邢台市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将进入

新的阶段，原规划目标已难以满足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的

用地需求，迫切需要进行规划调整。 

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

（国土资厅函〔2014〕1237 号）、《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6〕1096 号）、

《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指导意见》（冀国土资

办字〔2015〕46 号）和《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

完善有关问题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2016〕84 号）等文

件要求，邢台市编制了《邢台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9-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全面分析了邢台市 2014 年土地利用现状和特

点，总结规划实施情况，从全市实际情况出发，坚持保护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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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节约集约的原则，严格落实上级下达的耕地和基本农田

保护任务，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用地规模，确定各类用地结构

调整和布局优化方案，核定规划单独选址重点建设项目。在

此基础上，科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

和生态保护红线，制定了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方案》是未来一定时期内邢台市土地利用和管理的纲

领性文件，是落实土地宏观调控和土地用途管制、优化配臵

城乡建设用地的重要依据。 

《方案》期限为 2009-2020 年，以 2014 年土地利用现

状为基础，基期年为 2008 年不变，规划目标年为 2020 年。

规划范围为邢台市所辖范围内全部土地，总面积 12433.26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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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与经济社会情况 

（一）自然地理条件 

邢台市位于河北省中南部，地处太行山脉和华北平原交

汇处，太行山脉南段东麓，华北平原中部。作为京津冀区域

重要的中心城市，西与山西省相邻，东隔为运河与山东省相

望，北和东北与石家庄市、衡水市接壤，南与邯郸市毗邻。

地势总体西高东低，由西向东依次为山地、丘陵和平原，西

部以太行山东麓山区和山前丘陵区组成，中部以山前冲积平

原为主，东部则为子牙河和古黄河系冲积平原。暖温带大陆

性季风气候，复杂多样的土地资源类型，对邢台市农、林、

牧、副、渔业综合发展和土地利用多样选择提供有利条件。

境内京广、京广高铁、京九、邢黄、邢和等铁路贯通，京港

澳、大广、邢临、邢汾、邢衡、青银等高速公路与多条国道

纵横交错，已成为连接东部沿海地区、华北地区和中原地区

的重要交通枢纽。 

（二）经济社会条件 

2014 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 166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6.0%，在河北省位列第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273.4

亿元，增长 5.7%；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 836.5 亿元，增长

5.0%；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 558.2 亿元，增长 8.1%，三次

产业结构比重由上年的 15.9:52.4:31.7调整为 16.4:50.1:33.5。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4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6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5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6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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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市人均生产总值 22988 元。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 1708.7 亿元，全年全部财政收入完成 174.4

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3405 元。高新技术产

业完成投资 251.7 亿元，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完成投资 684.6

亿元。2014 年全市常住人口 725.63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329.65 万人，城镇化率为 45.43%，低于河北省平均水平

49.33%。 

（三）土地利用现状 

1、土地利用结构 

根据 2014 年邢台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全市土地

总面积 1243325.97 公顷，农用地、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利

用情况如下： 

农用地 934028.4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5.12%。其中，

耕地 694670.28 公顷，占农用地的 74.37%，以水浇地和旱地

为主，以宁晋县、威县和南宫市面积最大；园地 56138.70

公顷，占农用地的 6.01%，主要是果园，以邢台县、宁晋县

和巨鹿县种植面积最大；林地 134464.40 公顷，占农用地的

14.40%，主要是有林地，主要分布在西部山区的邢台县、临

城县和内丘县；牧草地 13.85 公顷，主要是天然牧草地，集

中分布于邢台县；其他农用地 48741.25 公顷，占农用地的

5.22%。 

建设用地 175136.0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4.09%。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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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城乡建设用地 153817.19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 87.83%，

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邢台县、南宫市、沙河市、威县和宁

晋县，其中城镇用地 25935.47 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

119587.64 公顷，采矿用地 8294.08 公顷；交通水利用地

19499.34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 11.13%；其他建设用地 1819.49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 1.04%。 

其他土地 134161.4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0.79%。其

中，水域 28908.80 公顷，占其他土地的 21.55%，以河流水

面为主，主要包括穿境而过的滏阳河、澧河、白马河、七里

河和沙河等；自然保留地 105252.67 公顷，占其他土地的

78.45%。 

2、土地利用特点 

（1）土地利用区域差异明显 

由于受地形、土壤、水文等条件的影响，西部、中部和

东部地区的土地利用状况有明显差异。西部的邢台县、沙河

市、临城县、内丘县的土地利用率仅为 76.3%，中部、东部

各县（市、区）则在 90%以上；西部四县（市）的垦殖率仅

为 27.1%，中部、东部各县（市、区）则在 70%以上。 

（2）农用地和耕地比重大，耕地质量总体不高 

全市农用地面积 934028.4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5.12%。其中，以耕地面积最大，占农用地面积的比例为

74.37%，主要分布在东部低平原区，主要种植粮、棉等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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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河北省重要的粮棉生产基地。耕地质量国家利用等在 5-14

等之间，平均质量等别为 10 等，其中中低等地（9-14 等）

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 73%，耕地质量总体偏低。 

（3）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逐步提高，但布局较

分散 

2014 年全市建设用地地均生产总值 95.25 万元/公顷，

是 2009 年的 1.46 倍，建设用地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97.56 万

元/公顷，是 2009 年的 1.88 倍，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逐年提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工业化水平的

不断提高，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还将呈逐年提高的趋

势。然而，建设用地内部，农村居民点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68.28%，占比较高但分布较零散，平均占地规模小，土地利

用相对粗放。 

（4）其他土地中荒草地比重较大，补充耕地潜力较小 

全市其他土地可开发的用地类型主要为滩涂、裸地、荒

草地，占土地总面积的 9.01%，荒草地占其他土地比例高达

59.67%，主要分布在西部山区的邢台县、沙河市、临城县和

内丘县等生态发展区，其比例高达 83%，这些土地利用基础

条件差，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开发难度大，

耕地补充潜力较小。 

（四）土地开发、整理、复垦资源潜力 

依据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成果，全市可作为耕地后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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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土地利用类型有其他草地、内陆滩涂、盐碱地、沙地、

裸地、采矿用地，耕地后备资源面积 36984.40 公顷，主要

分布在西部山区的邢台县、沙河市、临城县、内丘县。其中

可开垦其他草地 26444.18 公顷，可开垦内陆滩涂 2999.90

公顷，可开垦盐碱地 673.55公顷，可开垦沙地 1470.79公顷，

可开垦裸地 3056.60 公顷，可复垦采矿用地 2339.38 公顷。

由于主要分布在西部山区，这些土地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

境较为脆弱，开发难度大，耕地补充潜力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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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实施评估情况

（一）历年主要规划控制指标调整情况

规划实施以来，在各县（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

二次土地调查成果衔接成果基础上，河北省分别于 2013 年

和 2014 年对邢台市耕地保有量指标和建设用地指标进行了

调整。其中，增加耕地保有量指标 6666.66 公顷，追加新增

建设用地规模 2300.00 公顷，各县（市、区）均通过规划年

度修改工作落实了新增建设用地规模。邢台市具体规划指标

变化情况如下： 

邢台市规划指标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 

指标 
原规划 2020

年指标 

二调衔接后规

划 2020 年指标 

调整完善前规

划 2020 年指标 

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649200.00 649200.00 655866.66 

基本农田面积 550950.00 550950.00 550950.00 

园地面积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林地面积 176600.00 176600.00 176600.00 

牧草地 20.00 20.00 20.00 

建设用地总规模 146000.00 166417.00 168717.0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25900.00 147074.00 148395.00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38400.00 46868.00 48189.00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20100.00 19343.00 20322.00 

增量指标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2009-2020） 13670.00 13597.00 158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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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原规划 2020

年指标 

二调衔接后规

划 2020 年指标 

调整完善前规

划 2020 年指标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11050.00 11273.00 13479.00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8130.00 8086.00 10204.00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量 8130.00 8086.00 10204.00 

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米） 106 106 106 

（二）主要规划控制指标执行情况 

1、耕地保有量及补充耕地面积 

2014 年，全市耕地面积 694670.28 公顷，比规划至 2020

年耕地保有量指标 655866.66 公顷多 38803.62 公顷，守住了

耕地红线，保障了地区粮食安全。 

2009-2014 年，全市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

地 4742.06 公顷，与规划至 2020 年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

量指标 10204.00 公顷相比，低 5461.94 公顷。规划实施期间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4718.19 公顷，实现了耕地占补平衡。 

2、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规划至 2020 年全市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550950.00 公顷，

全市实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555227.89 公顷，在落实规划确

定的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基础上，多保护了 4277.89 公顷，基

本农田保护任务执行情况良好。 

3、建设用地规模 

2014 年，全市建设用地面积 175136.02 公顷，与规划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168717.00 公顷相比，超出 64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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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153817.19 公顷，与规划至

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48395.00公顷相比，超出 5422.19

公顷。城镇工矿建设用地面积 34229.55 公顷，与规划至 2020

年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规模 48189.00 公顷相比，未突破规划

指标，剩余空间 13959.45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面积

21318.83 公顷，与规划至 2020 年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20322.00 公顷相比，超出 996.83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指

标、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和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指标超规

划指标，一是由于规划实施以来农村居民点面积不减反增，

二是京港澳高速改扩建、邢衡高速、邢汾高速、大广高速邢

台段、邯黄铁路、邢和铁路、石武客运专线、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等一批重大线型工程建成通行，交通水利用地大量增加，

超出规划预期。 

4、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2009-2014 年，全市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9479.90 公顷，

与规划控制指标 15897.00 公顷相比，剩余 6417.10 公顷。从

历年变化来看，年均新增建设用地 1895.98 公顷，超出规划

安排的年均新增建设用地 1324.75 公顷的目标，不考虑未来

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按当前使用速度计算剩余新

增建设用地指标只能满足 3 年的发展需求，距离规划期末还

有 6 年时间，规划新增建设用地剩余空间不足。 

2009-2014 年，全市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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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6.34 公顷，与规划控制指标 13479.00 公顷相比，剩余

7132.66 公顷。2009-2014 年，全市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

模 4718.19 公顷，与规划控制指标 10204.00 公顷相比，剩余

5485.81 公顷。 

5、园林牧草地变化情况 

2014 年，全市园地面积 56138.70 公顷，比 2009 年减少

1575.43 公顷，比规划目标多 6138.70 公顷。2014 年，全市

林地面积 134464.40 公顷，比 2009 年减少 1460.11 公顷，比

规划目标少 42135.60 公顷。2014 年，全市牧草地面积 13.85

公顷，比 2009 年减少 0.44 公顷，比规划目标少 6.15 公顷。

园、林牧草地面积减少主要是规划实施期间建设占用及农业

结构调整。 

6、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情况 

2014 年，全市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117 平方米（按照规

划 2020 年城镇工矿用地范围内现状建设用地面积除以 2014

年城镇人口计算），低于 2009年 120平方米的人均用地水平，

高于规划 2020 年目标 106 平方米，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有待提高。2014 年全市建设用地地均生产总值 95.25 万元/

公顷，比 2009 增长 46%，全市建设用地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97.56 万元/公顷，比 2009 年增长 88%，单位建设用地投资

强度和产出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全市通过严格控制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充分挖掘存量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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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拓展用地空间，在节约集约用地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7、规划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实施情况 

规划安排了 107 个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涉及交通、水利、

电力、管道等 4 种类型。2009-2014 年间，共实施了 38 个重

点建设项目，其中公路项目 12 个，铁路项目 2 个，电力项

目 24 个，项目用地总规模达到 2280.40 公顷，占规划重点

项目用地总量的 20%。 

（三）中心城区规划执行情况 

2014 年，中心城区允许建设区范围内建设用地面积

8046.97 公顷，与规划至 2020 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

9500.00 公顷相比，未突破规划指标，剩余 1453.03 公顷。 

规划 2009-2020 年，中心城区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2500.00 公顷以内。2009-2014 年，中心城区允许建设区范围

内使用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1543.97 公顷，剩余 956.03 公顷。

但允许建设区剩余建设用地空间分布整体较为零散，没有形

成较好的集中连片格局，会影响一些大型建设项目用地的安

排。按照年均使用 257.33 公顷计算，剩余新增建设用地空

间不能满足规划期内未来发展需求。为了不断增强中心城市

综合实力和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

模，全面优化中心城区发展格局，着力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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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调整完善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

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守发

展、生态和民生三条底线，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

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优化土

地开发空间格局，统筹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土地利用结构

与布局，科学划定“三线”，强化规划管理和用途管制，提升

土地资源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保障能力，加快建设经

济强市、美丽邢台。 

（二）指导原则 

1、总体稳定、局部调整 

坚持规划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变，继续实施规划确定的土

地分区引导原则和规划实施保障措施。按照河北省下达的主

要控制指标调整情况，局部调整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护和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调整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和布局。 

2、应保尽保、量质并重 

从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出发，坚持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从严控制建设占用耕地，加大土地整治

力度，实施耕地提质改造和补改结合，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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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质量双到位。将城镇周边以及全域优质耕地、交通沿线优

质耕地优先划为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加大高标准农田

建设力度，不断提高基本农田质量，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3、优化布局、集约用地 

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坚持“控制总量、优化

增量、盘活存量、用好流量、提升质量”，合理确定建设用

地总规模，充分挖掘闲臵土地和低效用地等存量建设用地潜

力。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强度，推动土地

利用方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由粗放低效向集约高效转

变。 

4、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充分衔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城市总体规

划，并做好与其他相关行业规划的协调，统筹安排生产、生

活、生态用地。重点解决影响全市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

和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优先保障主城区、开发区、重要产

业聚集区和新区的发展用地，为“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落实

提供充足的用地保障。 

5、加强协调、公众参与 

坚持科学论证、标准统一、民主决策，加强与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多规合一”规划等规划以及永

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的协调，并做好对县级规划的调控，完

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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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目标 

1、全面落实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坚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落实河北省下达的耕地保护任

务，调整后规划至 2020 年耕地保有量保持在 643333.33 公

顷以上。加大土地整理、复垦力度，适度开发耕地后备资源，

确保规划期间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能满足新增

建设占用耕地的需求，补充耕地数量不低于 15542.10公顷。

桥东区、桥西区、开发区等区规划期内不能实现耕地占补平

衡，由全市进行统筹。 

严守基本农田红线，严格落实河北省下达的基本农田保

护任务，规划至 2020 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在 539666.67 公

顷以上。 

2、合理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严格落实河北省下达的建设用地总

规模，调整后规划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83400.00 公顷以内。优化建设用地内部结构，科学保障基

础设施用地。规划至 2020 年城乡建设用地控制在 156661.67

公顷以内，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控制在 55913.79 公顷以内，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控制在 26738.33 公顷以内。 

为落实建设“经济强市、美丽邢台”发展要求，保障邢台

市城镇建设以及邢东新区战略发展平台建设，用足河北省下

达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规划至 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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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 24163.67 公顷以内，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规模

控制在 20489.60 公顷以内，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控

制在 15514.23 公顷以内。 

充分挖掘现有建设用地潜力，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有效

提高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调整后规划 2020 年人均

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 106 平方米以内，保持原规划控制指标

不变。 

3、保护生态用地 

以建设国家园林城市为目标，按照生态优先的原则，结

合原规划指标和 2014 年现状，综合确定规划 2020 年园地面

积保持在 56138.70 公顷以上，规划 2020 年林地面积保持在

176600.00 公顷以上。 

（四）主要任务 

1、做好规划实施评估，为规划调整奠定基础 

以 2014 年现状数据为基础，全面分析各项目标和任务

落实情况，深入分析全市耕地和基本农田现状，建设用地使

用及管控情况，尤其是中心城区新增建设用地使用及剩余情

况，总结规划实施成效和问题。通过评估，摸清状况、找准

问题、掌握需求，为开展规划调整提供依据。 

2、落实上级下达指标，合理调整规划目标和控制指标 

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以及

生态环境保护等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实施，根据河北省下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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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建设

用地总规模等主要规划指标，重点以解决影响近三年经济社

会发展的迫切问题为主，结合邢台市发展实际，按照一定测

算标准，将规划主要指标分解下达各县（市、区）执行。 

3、优化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统筹安排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 

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充分衔接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做好基本农田

布局、建设用地布局调整优化，统筹安排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按照优进劣出、质量提升的原则，构建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格局，切实保护耕地传承农耕文化的载体功能；按照布

局集中、用地集约的要求，推进建设用地向城镇、工业园区

和集镇、中心村集中，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4、落实中心城区土地规划控制，科学划定“三线” 

从节约集约用地出发，结合城市总体规划、邢东新区总

体规划、开发区发展、重要产业和重点项目建设需求，适当

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在继续采用划定边界和管制分区相

结合的方法对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进行用途管制的基础上，划

定“三线”，深化空间管制。衔接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

线以及城市总体规划用地布局等相关规划成果，优先划定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在此基础上划定城市

开发边界，从严管控中心城区无序发展。 



邢台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16 

（五）相关依据 

1、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9）（国

务院令第 257 号）； 

（4）《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

发〔2004〕28 号）； 

（5）《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

〔2008〕3 号）； 

（6）《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发〔2008〕31 号）； 

（7）《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国

土资发〔2012〕2 号）； 

（8）《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4〕18 号）； 

（9）《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

资源部令第 61 号）； 

（10）《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4〕128 号）； 

（11）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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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国土资厅函〔2014〕1237 号）； 

（12）《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实行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10 号）； 

（13）《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京津冀协

同发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 年）的通知》（国土资

发〔2016〕46 号）； 

（14）《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6〕1096 号）； 

（15）《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印发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调整完善指导意见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2015〕46 号）； 

（16）《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调整完善有关问题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2016〕84 号）。 

2、相关规划计划 

（1）《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2）《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 年）》； 

（3）《邢台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 

（4）《邢台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2020 年）》； 

（5）《邢台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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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市主要规划指标调整情况

（一）省下达主要规划控制指标情况

本次规划调整，河北省下达邢台市三项主要规划控制指

标，分别为核减耕地保有量�10953.33 公顷，核减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 11200.00 公顷，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8266.67 公

顷。规划至�2020 年，全市耕地保有量保持在�643333.33 公

顷以上，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保持在�539666.67 公顷以上，建

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183400.00 公顷以内。 

（二）全市指标分解情况

按照“重点保障、足额预留、全面统筹”的总原则，重点

保障邢东新区、“一城五星”及京津冀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平台

用地需求；按照�15%的比例预留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参考省

国土厅的测算方法，综合二三产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人

口、新增建设用地以及现状耕地和基本农田面积、新增建设

占用耕地、不稳定耕地等因素进行了科学测算，保障各县（市、

区）近三年建设发展，将省追加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和核减

的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分解下达至各县（市、区），

并根据调整量确定各县（市、区）主要规划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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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利用规模结构与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一）农用地调整优化情况 

1、耕地调整优化情况 

2014 年，全市耕地面积为 694670.28 公顷，在此基础上，

优先核减不稳定耕地、灾毁耕地等，不稳定耕地主要核减在

西部山区的邢台县、沙河市、临城县、内丘县和东部低平原

区的威县。其次，考虑邢东新区和主城区（桥东区、桥西区、

开发区）没有补充耕地潜力，根据邢东新区未来 5 年发展以

及主城区近年来耕地减少情况，核减邢东新区和主城区的耕

地保有量。再次，根据各县（市、区）新增建设用地占耕地、

耕地补充潜力等因素核减耕地保有量。共计核减耕地保有量

10953.33 公顷。 

原规划 2020 年全市耕地保有量指标为 655866.66 公顷，

本次河北省下达耕地核减量 10953.33 公顷，调整后规划 2020

年全市耕地保有量指标为 644913.33 公顷，比河北省下达本

次调整后规划 2020 年耕地保有量指标 643333.33 公顷多

1580.00 公顷，主要分布在中部平原区的隆尧县、宁晋县和

东部低平原区的广宗县、临西县、巨鹿县、南宫市和威县。

根据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成果和土地整治规划分析补充

耕地潜力。规划 2015-2020 年，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

等增加耕地 11296.15 公顷，主要分布在西部山区的邢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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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市、临城县和内丘县。 

2、基本农田调整优化情况 

调整前全市实际划定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555227.89 公顷，

基本农田耕地质量平均等别为 10.07 等。在此基础上，依据

耕地核减量，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相衔接，将现状基本

农田中的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和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基本农田，

“十三五”期间规划单独选址项目所占基本农田，计划安排生

态退耕的基本农田划出，共划出基本农田面积 30455.99 公顷。

将县城周边，交通沿线，原规划的较大弹性有条件建设区内

的优质农田划入基本农田进行保护，共划入基本农田面积

17348.39公顷。调整后全市共划定基本农田 542120.29公顷，

比河北省下达本次调整后规划 2020 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

标 539666.67 公顷多 2453.62 公顷，主要分布在宁晋县、威

县，市中心城区基本农田分布最少。调整后基本农田耕地质

量平均等别为 10.04 等，比调整前质量略有提升。 

3、园林牧草地调整优化情况 

2014 年，全市园地面积 56138.70 公顷，林地面积

134464.40 公顷，园林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15.33%。本次

调整以 2014 年土地利用现状为基础，按照园地、林地不低

于 2014 年现状的原则，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合理调整园地

面积，衔接林业部门发展规划有序增加林地面积。调整后规

划至 2020 年，园地面积 56138.70 公顷，林地面积 17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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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园林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18.72%，园林地面积占土

地总面积比例较 2014 年有所提升。规划期内牧草地面积保

持原规划不变，为 20.00 公顷。 

（二）建设用地调整优化情况

规划 2020 年，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68717.00 公

顷以内，本次调整落实河北省追加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8266.67 公顷。重点保障邢东新区、开发区和滏阳经济开发

区发展需要，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1870.00 公顷；重点支

持京津冀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平台、县（市、区）重点园区及

省、市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需求，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1353.00 公顷；解决中心城区土地规划与城市规划不衔接问

题，保障 2020 年建设用地需求，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300.00 公顷；预留 133.34 公顷机动指标，用于机动使用；根

据各县（市、区）社会经济状况、土地利用状况等因素，对

剩余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进行统筹平衡。 

调整后规划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183400.00 公顷。

集中布局在桥东区、桥西区、开发区和邢东新区，经济发达

的沙河市、宁晋县、威县和邢台县占比也较高。 

1、合理调控城乡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布局调整重点与区域城乡总体规划 2020

年建设用地布局、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进

行衔接，各类项目安排尽量避让优质耕地、重要生态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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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敏感脆弱区，留足河道保护范围；有序引导人口和产

业向资源环境承载力较高的中心城区、工业园区集聚；合理

使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已验收的

复垦区规模，按照布局集中原则，调整到城镇或工业园区；

城乡建设用地内部用地安排，农村范围内不得安排城镇建设

用地规模，城镇范围内不得安排农村建设用地。调整后规划

2020 年全市城乡建设用地 156661.67 公顷，较 2014 年增加

2844.48 公顷。其中，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 55913.79 公顷以

内，较 2014 年增加 21684.24 公顷，主要分布在市中心城区、

邢东新区及各县（市、区）中心城区和开发区。 

2、统筹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 

充分衔接交通、水利、发改等部门“十三五”发展规划，

保障重点急需开工项目用地，严格执行各类项目用地使用标

准，提高基础设施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控制基础设施建

设对耕地和基本农田的占用。规划实施期间，增加 G339 滨

州港至榆林公路洨河大桥至石邢界段、G515 定州至浚县公

路南和县城至邢邯界段、S234 易县至官厅公路宁晋界至官厅

段、S327 南郝公路东尹村至溶洞段等重点交通项目。调整后

规划2020年全市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26738.33公顷，较 2014

年增加 5419.50 公顷。 

3、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可用空间分析 

规划 2009-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15897.0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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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4 年使用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9479.90 公顷，剩余

6417.10 公顷，本次调整落实河北省追加新增建设用地

8266.67 公顷。调整后 2015-2020 年全市可使用新增建设用地

空间 14683.77 公顷，按照 2009-2014 年年均新增建设用地

1895.98 公顷的增长速度，剩余空间基本满足全市 2015-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需求。但考虑“十三五”规划实施，特别是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推进、产业转移和优化升级、基础设

施建设任务加重，剩余新增建设用地空间略显紧张。 

（三）规划重点建设项目调整情况 

本次规划调整重新核定规划单独选址重点建设项目，梳

理原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对尚未实施的重点项目进行核实确

认，保留原规划继续实施的重点项目。在优先落实上级规划

重点建设项目的基础上，充分与市交通局、水务局、电力公

司等部门进行沟通，确定“十三五”期间拟实施的重点建设项

目，补充到重点项目列表中。对于新选址重点建设项目优先

使用空闲、闲臵用地，尽量不占基本农田，确需占用的与永

久基本农田划定进行衔接；尽量少占或不占优质耕地，避让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 

本次调整新增重点建设项目 51 个，其中公路项目 25 公

顷，机场项目 1 个，水利设施项目 11 个，管道工程 2 个，

电力能源项目 7 个，其他项目 5 个。调整后规划重点建设项

目共 87 个，涉及公路项目 43 个，铁路项目 3 个，机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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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水利设施项目 13 个，管道工程 4 个，电力能源项目

18 个，其他项目 5 个。将上述已确定线路走向的公路项目在

重点项目用地布局图上落实，并在相应县（市、区）规划图

上将涉及的基本农田划出，留出非基本农田廊道空间，保障

项目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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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规划调整 

（一）中心城区控制范围调整 

邢台市中心城区作为邢台社会经济主要发展区域，在未

来发展中着力于打造城市经济增长支撑区，合理控制城市框

架，壮大城市经济，提升城市品位。“十三五”期间，邢台市

要全面优化中心城区发展格局，积极推进行政区划调整，适

度扩大中心城区规模，按照“东西拓展、重点向东，南北提升、

两翼齐飞、中心带动、组团发展”的城市空间布局规划，向东

做好邢东新区开发建设，不断增强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和绿色

可持续发展能力。 

2015 年中心城区人口已达到 93.62 万人，2009-2015 年

均增长率为 5.15%，考虑邢台市“一城五星”战略实施以及邢

东新区开发建设，未来 5 年年均增长率按照 5.3%来计算，到

2020 年中心城区人口将达到 123 万人。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中

规划 2020 年人均建设用地 105 平方米/人，中心城区 2020 年

建设用地需求为 12915.00 公顷。而规划至 2020 年建设用地

规模仅为 9500.00 公顷。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全面推进，经

济发展空间不断扩大，用地需求也随之不断增大，为保障中

心城区的发展，亟需对中心城区控制范围、允许建设区范围、

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进行调整。 

结合《邢台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年）》中近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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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范围，以不打破行政界线为原则，调整中心城区控制

范围。调整前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区控制范围为 18745.62 公顷，

涉及桥东区、桥西区、开发区、邢台县、沙河市 5 个县（市、

区），调整后中心城区控制范围为 27301.55 公顷，较调整前

增加 8555.93 公顷，涉及桥东区、桥西区、开发区、邢台县、

沙河市、南和县、任县 7 个县（市、区）。以下对中心城区

的描述均是针对控制范围调整后进行的。 

（二）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现状 

2014 年，控制范围调整后中心城区土地总面积 27301.55

公顷，农用地、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利用情况如下： 

农用地 12307.8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5.08%。其中，

耕地 10084.67 公顷，园地 384.42 公顷，林地 1091.10 公顷，

牧草地 0.50公顷，其他农用地747.12公顷。建设用地13735.8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0.31%。其中，城乡建设用地 11784.96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 5807.79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

地 1950.85 公顷。其他土地面积 1257.93 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的 4.61%。其中，水域 647.93 公顷，自然保留地 610.00

公顷。 

（三）中心城区主要规划指标调整情况 

1、中心城区调整前主要规划情况 

中心城区控制范围内，规划调整前涉及衔接桥东区、桥

西区、开发区、邢台县、沙河市、南和县、任县 7 个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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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最新年度规划修改调整成果，衔接后规划至 2020 年中

心城区土地规划情况如下： 

规划建设用地 15810.9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7.91%。

其中，城乡建设用地 13890.32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 10731.63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1920.67 公顷。 

2、中心城区本次主要指标调整情况 

本次调整中心城区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2133.56 公顷，

其中安排在桥东区 16.48 公顷，桥西区 221.53 公顷，开发区

452.38 公顷（包含邢东新区 95.80 公顷），邢台县 1428.37 公

顷（包含邢东新区 1215.60 公顷），南和县 8.66 公顷（包含

邢东新区 5.76 公顷），任县 6.14 公顷（均在邢东新区范围内）。

调整后，规划 2020 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7993.60 公顷以内，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6023.95 公顷

以内。 

（四）中心城区耕地规模布局调整 

2014 年，中心城区耕地面积 10084.67 公顷，2015-2020

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4065.59 公顷，主要分布在主城区、邢

东新区；农业结构调整增加耕地 269.81 公顷，主要分布在邢

东新区和开发区范围内；建设用地复垦增加耕地 277.83 公顷。

调整后，规划 2020 年耕地面积 6566.72 公顷。 

（五）中心城区基本农田规模布局调整 

1、原中心城区基本农田划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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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心城区控制范围内，调整前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277.97 公顷，平均耕地质量等别为 8.93 等。将实际地类已是

非耕地，因“十三五”规划期内重点项目急需落地占用的基本

农田划出，共划出基本农田面积 276.01 公顷，平均质量等别

为 8.90 等。本次共划入基本农田面积 353.52 公顷，平均质

量等别为 11.38 等。调整后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355.48 公顷，

全部位于邢台县范围内，主要集中在晏家屯镇旭阳工业园区

和羊范镇的王村范围内，平均质量等别为 11.39 等。 

2、现中心城区基本农田调整情况 

以原中心城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为基础，与邢台县、

南和县、任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衔接，对现中心城区基

本农田进行调整。原中心城区调整前基本农田 277.97 公顷，

由于中心城区控制范围调整增加基本农田 2722.83 公顷，现

中心城区调整前基本农田 3000.80公顷，平均质量等别为 9.17

等。本次调整共划出基本农田 2078.40 公顷，涉及地块 342

块，平均质量等别为 9.13 等。划入基本农田 47.43 公顷，涉

及地块 9 块，平均质量等别为 8.38 等。调整后现中心城区基

本农田 969.83 公顷，布局与原中心城区、邢台县、南和县、

任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完全一致，主要分布在城市规划

廊道范围内和中心城区东部，分布集中连片。平均质量等别

为 9.07 等，高于调整前平均质量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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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布局调整 

1、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经与全市“十三五”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邢东新区

总体规划协调衔接，中心城区新增建设用地安排的总体思路

是与城市规划衔接，保障 2020 年近期建设用地需求，重点

支持邢东新区和开发区发展，保障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落实灾后重建新型社区建设任务。安排新增建设用地

2133.56 公顷，涉及地块 278 块。其中，城镇用地安排 1913.10

公顷，涉及地块 207 块，主要用于邢东新区城市区和产业区

建设、开发区重点产业用地、灾后重建社区建设；农村居民

点用地 194.07 公顷，涉及地块 63 块，主要用于社区建设等；

独立工矿用地 26.39 公顷，涉及地块 8 块，主要用于环保项

目和矿产项目建设。 

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和城市规划衔接，基本布局在城

市规划 2020 年建设用地范围内，避开道路两旁绿化带。同

时，追加新增建设用地布局和“多规合一”规划确定的产业功

能区衔接一致，大部分布局在龙岗新区、龙岗综合物流产业

聚集区、邢东新区、好望角综合物流集聚区、邢台经济开发

区内。 

2、原有新增建设用地的布局调整 

本次调整对原规划新增建设用地布局进行局部调入、调

出。将不符合城市规划、布局零散、近期不急需用的规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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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出，调出建设用地 75.51 公顷，涉及地块 14 块，主要

位于邢台县金泉大街和长信南街北侧。调入地块优先安排在

符合城市规划发展需求，近期急需开工的项目，调入建设用

地 75.47 公顷，涉及地块 23 块，主要位于邢台县新河北路、

襄都路东侧和玻璃厂路西侧。 

本次追加新增建设用地和调入、调出建设用地，均为保

证与城市规划充分衔接，保证布局整体性及完整性，调整地

块较零散。 

3、现状建设用地复垦减少情况 

规划期内，对现状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采矿用

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复垦面积 374.63 公顷，涉及

595 个地块。其中，复垦为耕地 277.83 公顷、园地 10.97 公

顷、林地 31.47 公顷、其他用地 54.36 公顷。 

4、城乡建设用地内部结构调整 

本次建设用地调整中，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本次城市开

发边界划定情况，对原规划城乡建设用地之间地类进行了调

整。将城市开发边界内，原规划地类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调

整为城镇用地，面积为 1693.80 公顷。将城市开发边界外，

原规划地类为城镇用地的调整为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为

348.12 公顷。 

5、建设用地规模结构调整优化情况 

调整前规划 2020 年建设用地规模 15810.99 公顷，调整



邢台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33 

后为 17993.60 公顷，增加 2182.61 公顷。首先是城乡建设用

地增加 2133.63 公顷，主要是落实本次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

模及原有新增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其次是交通水利及其他建

设用地增加 48.98 公顷，全部为衔接 2014 年现状增加。 

6、调整后主要规划情况 

调整后规划 2020 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7993.60 公顷以内，人均建设用地控制在 105 平方米以内。

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6023.95 公顷，较调整前增加

2133.63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 14013.50 公顷，较调整前增加

3281.87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1969.65 公顷，较

调整前增加 48.98 公顷。 

（七）中心城区“三线”划定情况 

在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基础上，结合城市

规划、环保部门相关规划和有关红线划定成果，在中心城区

控制范围内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和生

态保护红线。 

1、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1）划定原则 

坚持保护优先，优化布局原则，按照应保尽保、量质并

重的要求，发挥耕地的生态功能，优先确定基本农田布局，

以管制分区为基础，形成永久基本农田统筹划定的概念，将

城市周边易被占用的优质耕地、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优先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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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永久基本农田。在基本农田布局调整的基础上，按照集

中连片的原则，充分运用永久基本农田边界、建设用地扩展

边界以及线型基础设施、自然地物边界，综合划定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红线。 

（2）划定依据 

按照国家、河北省有关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范要求，

并结合中心城区和涉及县（区）已有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2014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耕

地质量等别调查与评价成果等基础资料，依据本次规划调整

确定的目标任务，考虑近三年的发展需求，坚持实事求是原

则，合理举证，统筹调整，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边界，以

此作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范围。 

（3）划定结果 

结合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

线，总面积 1002.73 公顷，其中，耕地面积 966.96 公顷，其

他农用地面积 35.77 公顷，主要分布在城市规划廊道内和中

心城区东部。 

2、城市开发边界 

（1）划定原则 

协同规划部门，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口增长趋势，确定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以城市规划建

设用地布局和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为依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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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布局，对建设用地空间

进行优化，并充分利用线型基础设施和自然地物边界，综合

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城市开发边界应与中心城区扩展边界总

体保持一致，并避让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保护空间、蓄滞

洪区、地质灾害高危险区和矿产采空区。 

（2）划定依据 

结合邢台市城市规划 2030 年建设用地布局，以中心城

区调整后的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为基础，与城市周边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衔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充分利用南水北调、龙岗大街、东环路等线型基础设施和自

然地物，尽量保持区域完整性，划定城市开发边界。 

（3）划定结果 

划定后中心城区城市开发边界面积 16855.11 公顷，其

中允许建设区 13590.06 公顷，占城市开发边界面积的

80.63%；有条件建设区 1999.61 公顷，占城市开发边界面积

的 11.86%；限制建设区 1265.44 公顷，占城市开发边界面积

的 7.51%，主要是公路用地。城市开发边界内有条件建设区

面积占允许建设区面积的 14.71%。 

3、生态保护红线 

（1）划定原则 

积极与环保、水利部门协调配合，以确保区域生态安全

为底线，根据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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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水源地和水功能、地质公园一级保护区，森林公园生

态保护区、省级以上野生动植物自然栖息地、重要湿地和湿

地公园等重要生态功能区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严格用

途管制。本次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应与环境保护部门

的生态保护Ⅰ类红线一致。 

（2）划定依据 

根据《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印发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调整完善指导意见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2015〕46 号）、

《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

有关问题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2016〕84 号）对生态保

护红线的划定要求，与环保部门沟通，将南水北调一级水源

保护区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 

（3）划定结果 

划定后中心城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416.97 公顷，全部

为限制建设区，包含南水北调一级水源保护区范围，由北向

南依次贯穿邢台县和桥西区。 

（八）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管制分区优化调整 

依据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和基本农田布局调整结果以及

“三线”划定情况，对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

区、禁止建设区规模布局进行调整。 

1、允许建设区 

中心城区允许建设区调整中，共调出允许建设区面积



邢台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37 

75.51 公顷，调入允许建设区面积 2209.14 公顷，调整后允

许建设区面积为 16023.95 公顷，较调整前增加了 2133.63

公顷。具体调整方案分为两部分：一是与城市规划 2020 年

建设用地衔接，将原规划允许建设区与城市规划不符的部分

调出，调出面积 75.51 公顷，主要位于中心城区北部。二是

与城市规划 2020 年建设用地衔接，满足城市发展近期用地

需求，并保证急需开工建设的项目，调入允许建设区 2209.14

公顷，主要位于邢东新区。 

2、有条件建设区 

中心城区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中，共调出有条件建设区面

积 1827.92 公顷，调入有条件建设区面积 1400.80 公顷，调

整后有条件建设区面积为 2052.32 公顷，较调整前减少了

427.12 公顷。具体调整方案分为三部分：一是与城市规划

2020 年建设用地衔接，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将原规划

的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面积减少

777.34 公顷，主要位于中心城区西部。二是与城市规划 2030

年建设用地衔接，将原规划的有条件建设区调出，有条件建

设区减少 1050.58 公顷。三是与城市规划 2030 年建设用地

衔接，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规划不衔接部分划为有条

件建设区，为城市的远期发展留有一定空间，调入有条件建

设区面积为 1400.80 公顷，主要位于邢东新区和开发区。 

3、限制建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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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心城区内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对限制建设

区进行布局调整。调整后，除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

禁止建设区以外的区域全部划为限制建设区，总面积为

9225.28 公顷，较调整前减少了 1643.03 公顷。 

4、禁止建设区 

中心城区禁止建设区调整中，将原规划的达活泉公园和

人民公园调出，共调出禁止建设区面积 63.48 公顷，调整为

限制建设区，调整后中心城区无禁止建设区。经与环保部门

沟通对接，中心城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入南水北调一级水源保

护区，按照省国土厅下发的《关于规划调整完善南水北调工

程干渠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有关问题的函》文件要求，将南水

北调干渠两侧一级水源地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规划为限制

建设区，本次南水北调一级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管制分区为限

制建设区，对禁止建设区没有影响。 

（九）本轮规划编制中心城区错误纠正情况 

本次规划调整，拼合中心城区控制范围内各县（市、区）

最新年度规划修改数据库形成中心城区调整前数据库。调整

前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3890.32 公顷。在此基础上，落实本

次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增加 2133.56 公顷，对原有新增建

设用地布局调整减少 0.04 公顷。同时，对调整后土地规划

地类图层中的碎片进行了处理，增加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0.11

公顷。调整后中心城区规划 2020 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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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3.95 公顷，较调整前实际增加 2133.6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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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规划调整完善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一）对规划目标影响分析 

1、对耕地保护目标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邢台市从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确保区域粮食安全出发，适当核减全市

耕地保有量。全面落实河北省下达的耕地保护任务

643333.33 公顷。在项目安排中，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

地，项目选址贯彻不占或少占耕地的原则，确需占用耕地的，

应尽量占用质量较差的耕地，并落实耕地占一补一，且补充

耕地质量不低于占用耕地质量。同时，依据土地适宜性，有

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加大耕地补充力度，

确保规划期内耕地保有量目标的实现。 

2、对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影响 

按照基本农田数量和布局基本稳定的原则，适当核减规

划 2020 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调整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并

与全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充分衔接，调整后全市规划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在 539666.67 公顷以上，落实了河北省下达

的保护任务。本次调整后，将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到图斑

地块，实现上图入库、落地到户、实现定量、定质、定位、

定责保护，牢守永久基本农田，保障规划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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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建设用地指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主要是对建设用地布局进行局部调整，落

实河北省追加的规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8266.67 公顷，重点

保障“十三五”期间重要重点区域、重点项目用地需求，新增

建设用地主要安排了近三年急需开工建设、市委市政府关注

的重点项目以及民生、环保等项目，促进了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调整后全市建设用地规模为 183400.00 公顷，未突破河

北省下达的控制指标。规划期间，通过严格建设项目审批管

理，严把用地门槛，鼓励优先使用存量土地，控制建设用地

无序增长。 

（二）对土地利用布局变化影响分析 

1、对耕地布局的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根据拟安排规划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生态退耕、调出建设用地恢复现状耕地、耕地质量、土地整

治补充耕地等情况调整了全市耕地布局，耕地减少主要是由

于各县（市、区）“十三五”期间新增建设占用、生态退耕、

不稳定耕地等情况，质量不高、自然条件较差的区域；耕地

增加主要通过土地整治补充，集中在西部山区的邢台县、沙

河市、临城县和内丘县。调整后的耕地有利于农业规模化生

产，有利于耕地质量提升。 

2、对基本农田布局的影响 

本次基本农田调整主要衔接了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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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态退耕、不符合划定要求的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其他

农用地和严重损毁无法复垦的基本农田划出，新划入的基本

农田全部为高等别优质耕地。调整后基本农田布局更加优化

集中，质量进一步提升，有助于更好的落实基本农田保护任

务，利于农业生产。 

3、对建设用地布局的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安排的新增建设用地主要位于各县（市、

区）经济发展最快、产业最为集聚的重点区域，保证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急需用地需求，主要位于市中心城区、邢东新

区及各县（市、区）中心城区和开发区。与建成区相连，引

导工业企业项目向城镇和园区集中，体现土地集约利用的原

则。同时，将原规划布局零散、近期不急需用的建设用地规

模调出，用于近期急需开工建设的项目，优化了建设用地布

局。调整后建设用地主要向中心城区、工业园区、集镇和中

心村集中，更加有利于区域资源配臵和基础设施共享及优化，

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益。 

（三）对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调整严格遵循生态与发展并重的原则，与规划、环

保、水务、交通等部门进行了有效沟通，在保障项目落地的

同时，尽量减少或避免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

湿地、绿地、景观等多种生态功能，保护邢台市关键生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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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改善生态系统功能和环境质量状况，缓解经济社会开发

建设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和不利影响，促进人口

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另外，此次

调整不涉及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对环境的

负面影响较小，最大限度的保护当地生态环境。 

（四）对经济发展影响分析 

1、对经济发展影响分析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重点保障了中心城区、邢东新区、开

发区用地需求，保障了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的用地需求，提高

了规划与全市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适应性，有利于全市产业

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为“十三五”时期重点项目建设发展提

供了用地保障，为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奠定了基础。规划调整

后，有效缓解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建设用地布局的矛盾，

使其能够适应全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更好地

保障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2、与其他规划的衔接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方案与“十三五”规划、城市总体规划、

“一城五星”城乡总体规划、邢东新区总体规划以及交通规划、

水利发展规划等进行了充分的协调衔接，用地发展方向与

“十三五”规划一致；用地布局与城市总体规划、“一城五星”

城乡总体规划和邢东新区总体规划一致；将交通、水利等单

独选址重点建设项目列入重点项目清单，保障重点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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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后有利于规划实施和项目建设，促进经济健康稳步

发展。 

（五）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邢台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是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

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举措的需要，本规划调整完善

方案合理可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本次规划调整符合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国土资厅函〔2014〕1237 号）、

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

完善指导意见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2015〕46 号）和《关

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有关问题的通知》（冀国

土资办字〔2016〕84 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遵循相关程

序，通过调查研究、征求意见等手段增强了规划调整的公众

参与性，提高了社会各界对规划的认识，为今后规划的实施

奠定了基础。 

二是，本方案严格落实河北省下达的规划控制指标，核

减了各县（市、区）规划 2020 年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落实了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并强化了耕地数量、质量

保护并重的要求，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严格耕地和

基本农田保护。合理增加了建设用地规模，且未突破河北省

下达控制指标，优化了建设用地空间布局，有效缓解了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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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用地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好地保障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 

三是，本方案全面贯彻落实“十三五”规划和京津冀协同

发展各项战略目标、任务，加强土地宏观调控和生态建设。

在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并最大限度的减少对耕地保护、

基本农田保护、环境保护的负面影响。同时，充分衔接城乡

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林业发展规划等相关规划，满足

了“十三五”期间各行各业用地需求，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形势、新情况，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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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全面落实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实施耕地提质改造，通过耕地补改结合，

实现建设占用耕地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确

保耕地占补平衡数量质量双到位，保障粮食安全。加快推进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和土地整治，确保现状耕地不低于耕

地保有量。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建设促保护，确保

规划期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永久基本农田

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永久基本农

田用途。 

（二）加强土地利用规划与相关规划协调 

加强与发改、规划、交通、水务、环保、农业、林业等

职能部门的衔接协调，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保障纳入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十三五”时期交通、水利、能源、电力等基础

设施项目落地实施。各职能部门、各行业编制城市、村镇、

交通、水利、能源、旅游、生态建设等规划，应与土地规划

相衔接，符合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要求，符合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和总体布局安排。 

（三）建立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激励机制 

采取多种手段，加大存量土地盘活力度。严格执行闲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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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处臵政策，促进存量土地盘活利用，提高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土地整治，深入挖掘

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减少土地粗放利用；通过用地指标倾斜、

供地优先等手段，鼓励各单位扩容改造和深度开发存量建设

用地。 

（四）加大规划实施的公众参与力度 

规划调整方案经批准后，将规划调整的主要内容通过各

类媒体和网络方式依法向全社会公布，让公众了解规划，切

实增强规划调整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政府要保障沟通渠道畅

通，及时接受与处理公众的反馈意见，以实现公众对规划实

施的监督，提高全社会依法、依规用地意识，增强对科学用

地、节约用地、保护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舆论宣传，按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用途使用土地，严格土地用途管制。 

（五）做好规划数据库更新 

各县（市、区）要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统筹安

排、同步更新规划数据库，重点更新规划图层。做好质量核

查，确保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规模等

符合要求，做到图、数和实地相一致，保持规划数据库的现

势性。核查合格后，用于用地审批管理，提高规划管理水平。 


